
抗生素抗藥性管理通報系統
注意事項

感管組
106年4月26日



大綱

• 106年2月9日函文(疾管感字第1050500569號)

─ 資料去重複檢核邏輯

─ 防疫資訊交換中心通報作業工作說明書

•注意及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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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去重複檢核邏輯(1/3)

•藥敏試驗
1. 當「試驗結果」或「藥敏試驗數值」相同時，僅可提供1筆資料進行通

報，其研判邏輯如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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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 年 月 ID 檢體 菌種 抗生素 採檢日 試驗方式 試驗結果
藥敏試
驗數值

通報

A 106 1 KK SP01 E. Faecium Vacomycin 1/2 Disk R v

A 106 1 KK SP01 E. Faecium Vacomycin 1/2 Disk R

A 106 1 KK SP01 S. aureus Vacomycin 1/2 MIC R >32 v

A 106 1 KK SP01 S. aureus Vacomycin 1/2 MIC R >32



資料去重複檢核邏輯(2/3)

•藥敏試驗

2. 當「試驗結果」不同時，依照 NS > R > I > SDD > S 順序為原則，僅
可提供1筆資料進行通報

3. 當「試驗方式」為MIC或Etest，無「試驗結果」，且「藥敏試驗數值」
不同時，以「藥敏試驗數值」較大者優先為原則，僅可提供1筆資料進
行通報

醫院 年 月 ID 檢體 菌種 抗生素 採檢日 試驗方式 試驗結果
藥敏試
驗數值

通報

A 106 1 KK SP01 E. Faecium Vacomycin 1/2 Disk R v

A 106 1 KK SP01 E. Faecium Vacomycin 1/2 Disk S

醫院 年 月 ID 檢體 菌種 抗生素 採檢日 試驗方式 試驗結果
藥敏試
驗數值

通報

A 106 1 KK SP01 S. aureus Vacomycin 1/2 MIC >32 v

A 106 1 KK SP01 S. aureus Vacomycin 1/2 MIC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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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去重複檢核邏輯(3/3)

•毒性檢測
1. 毒性檢測之「試驗結果」不同時，以toxinA+B > toxinA/B > other > 

non順序為原則，僅可提供1筆資料進行通報

2. 同時檢出toxinA及toxinB時，「試驗結果」需以toxinA+B進行通報

醫院 年 月 ID 檢體 菌種 抗生素 採檢日 試驗方式 試驗結果
藥敏試
驗數值

通報

A 106 1 KK SP01 C. difficile Vacomycin 1/2 EIA toxinA v

A 106 1 KK SP01 C. difficile Vacomycin 1/2 EIA other

A 106 1 KK SP01 C. difficile Vacomycin 1/2 EIA non

醫院 年 月 ID 檢體 菌種 抗生素 採檢日 試驗方式 試驗結果
藥敏試
驗數值

通報

A 106 1 KK SP01 C. difficile Vacomycin 1/3 NAAT toxinA

A 106 1 KK SP01 C. difficile Vacomycin 1/3 NAAT toxinB

A 106 1 KK SP01 C. difficile Vacomycin 1/3 NAAT toxinA+B 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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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疫資訊交換中心通報作業工作說明書

• 新增「上傳批號」欄位，名稱為

「Batch_NO」

• 調整測試範例之內容及新增附件

• 原「正整數」調整為「正整數或零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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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(1/4)

注意事項 處理方式

增設「上傳批號」 請參考工作說明書P.13「BJ」欄位。

代碼轉換
相關代碼表請參考工作說明書之欄位說明(如P.10)，並

於TNIS系統下載。

身分證字號通報邏輯

檢視部分醫療院所資料發現有誤，例如：「*」、

「*1060101」等，欄位通報邏輯請參考工作說明書

P.9「AC」欄位。

上傳資料欄位數
務必依工作說明書之欄位進行通報，勿隨意增減。並

注意上傳資料時是否有不必要之空白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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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(2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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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 處理方式

CDI試驗結果只有+/-
若檢測出之毒素無法區分ToxinA、ToxinB及ToxinA+B，

但為陽性，請填報Other。

分子與分母資料之病房別
分子資料中「採檢病房別」若有通報的病房別，則分

母資料中必須有該「病房別」之資料。

採檢年月需一致
通報資料中「採檢日期」，需與上傳年月之「年度」

及「月份」一致。



注意事項(3/4)

試驗方式 試驗結果 藥敏試驗數值 正確與否

Disk R 1.5 X

Disk R 2 v

MIC X

MIC toxinA >32 X

CCNA S X

NAAT toxinA+B 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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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若任ㄧ通報資料欄位有誤，檢核訊息如下：

[試驗方式]、[試驗結果]、[藥敏試驗數值]欄位值有誤：當[試驗方式]為MIC、Etest、

Disk時，[試驗結果]僅可填R、I、S、SDD、NS。若[試驗方式]為Disk時，[試驗結果]必

填，如有[藥敏試驗數值]需為整數；若[試驗方式]為MIC、Etest時，[藥敏試驗數值] 必

填。[試驗方式]為CCNA、EIA、NAAT時，[試驗結果]必填且僅可填non、toxinA、

toxinB、toxinA+B、other。

• 「試驗方式」、「試驗結果」及「藥敏試驗數值」之研判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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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.10

P.11



注意事項(4/4)

注意事項 處理方式

採檢日期判定

1. 採檢日期應以病患實際採檢日通報。

• 例如：某醫院門診1/1開採檢單(註明1/2抽血)給民眾，1/2即

為採檢日期。

2. 如無「採檢日」，才可以「檢體簽收日」通報。

入院或就診型態判定

應以採檢行為發生處判斷入院或就診型態。

• 例如：民眾經急診就醫入住於病房，若於急診處採檢，應為

「Emergency」；若經急診轉入ICU後再進行採檢，應為

「Inpatient」。

確保資料正確性
科別住院人日數加總=病房別住院人日數加總=全院住院

人日數

避免資料缺失 分子及分母資料務必同時通報

11



通報資料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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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=6 → 分母

類別=5 → 分子



配合事項

1. 提報資料前，務必依「去重複邏輯」整理上傳資料

2. 增設「上傳批號」欄位

3. 需同時上傳分子及分母資料

4. 「試驗方式」為MIC或Etest時，若有「試驗結果」，請填報
試驗結果

5. 分母資料中，「科別」、「病房別」與「全院」之「住院人
日數」及「全院」之「住院人次數」皆務必通報。

• 科別住院人日數加總=病房別住院人日數加總=全院住院人日數

※ 詳參交換中心工作說明書，確保資料欄位內容及格式與範本相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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